
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
当事人缴款通知书

(2022)闽0703执恢334号

王为强:

缴款金额：4244417.00元   （肆佰贰拾肆万肆仟肆佰壹拾柒元整）

受理费：0.00元   （零元整）

其他费用：0.00元   （零元整）

利息：0.00元   （零元整）

开户银行： 南平市建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

开户名称：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

开户账号： 905041001001000010130500011832

AKYJTPZmark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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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印院章


		签名人：建阳区人民法院；文件ID：cb4ca9c213824e2e882d7876ac838c19�
	2022-04-24T16:39:54+0000
	None
	None




